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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美君
電話：08-7320415#3656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0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753279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4853984_11275327902_1_4853984_11275327902_1.odt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「113學年度科技

教育推動總體計畫(子計畫3「科技教育學習及探索活動實

施計畫」)」申請案，請貴校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國教署) 113年12月29

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2018253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國教署補助學校落實國中科技領域(生活科技、

資訊科技)、國小資訊教育議題與科技教育議題融入之教學

與學習活動，以及教師配合科技中心參與增能研習等活動

經費，說明如下:

(一)申請旨揭計畫之學校每校補助業務費新臺幣5萬元。申請

學校需指派教師參加本縣科技中心辦理之科技領域課程

教師研習至少3場次，完成後回校進行學生教學，並至國

教署科技輔導中心官網上傳實施紀錄、教學回饋。

(二)上述申請學校以「不與教育部或國教署其他科技教育相

關計畫重複」為原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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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計畫執行期程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，申請

方式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期程：即日起至113年2月21日(三)中午12時止。

(二)本案需由本縣科技中心推薦學校名單，敬請有意願申請

之學校，逕洽區域所屬科技中心，或由科技中心主動邀

請學校提出申請。

四、本府將視國教署經費補助情形薦送學校名單，後續獲選之

學校需繳交活動計畫書，本府將另函通知送審。

五、檢附計畫申請書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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